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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兵役登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征兵工

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组织公民依法进行初次兵役

登记和预备役登记工作。

第三条 兵役登记工作是开展平时兵员征集、预备

役人员编组和选拔补充，以及进行战时兵员动员的基础

性工作，应当依法、精准、高效组织实施。

第四条 全国的兵役登记工作，在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领导下，由国防部负责，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军

委机关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在上级军事机关

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兵役登记

工作；发展改革、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退役军

人事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的安排和要求，办理本单位和本

行政区域的兵役登记工作。普通高等学校负责兵役工作

的机构，应当协助兵役机关办理兵役登记工作有关事项。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会同

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兵役登记

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兵役

登记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督促引导公民依法

进行兵役登记。

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在军人退出现役离队前组织

专题教育，督促引导军人退出现役后按照规定及时进行

兵役登记信息变更和预备役登记。

第七条 军地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公民兵役信息共享

机制，为兵役机关与发展改革、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退役军人事务等军地有关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等

组织间的业务协同提供支撑。

兵役登记工作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

定，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收集的兵役登记信息。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于每

年 12 月底前，面向社会发布兵役登记公告，明确翌年兵役

登记的对象范围、时间地点、程序方法和有关要求。

第九条 开展兵役登记工作所需经费按照隶属关系

分级保障，列入年度兵役工作费开支。

第二章 初次兵役登记

第十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

兵役机关应当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当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年满 18 周岁的男性公民进行初次兵役

登记。

第十一条 公民初次兵役登记由其户籍所在地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负责，主

要登记公民的姓名、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毕业（就读）

学校、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以及免服兵役、不得服兵役

的情形。登记信息应当准确详实。

第十二条 初次兵役登记主要采取网络登记的方式

进行，由公民通过兵役登记网络平台自主完成；采取现场

登记方式的，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乡、民族乡、

镇的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根据兵役机关的安排和实

际工作需要，通过在工作场所设置兵役登记站、在便于公

民登记的场所开设兵役登记点实施。

公民因身体等特殊原因不能自主完成登记的，可以委

托其亲属代为登记，户籍所在地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

以及街道办事处应当核实相关情况，并协助完成登记。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应当协助兵役机关核查本行政区域内适龄公民初次兵役

登记情况，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指导本行

政区域内有关学校协助兵役机关做好本校学生中适龄公

民初次兵役登记。

第十三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

府兵役机关审核确定公民应服兵役、免服兵役或者不得

服兵役时，应当向公安机关核查公民被判处刑罚情况，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联合会核查公民伤残鉴

定和残疾评定等情况，作出审核结论并在公民初次兵役

登记表中予以注明。

对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应当作出不得

服兵役的结论；对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或者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或者被评定为一级至三级残疾等级的公民，

应当作出免服兵役的结论。

第十四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

兵役机关应当为完成初次兵役登记的公民出具电子兵役

登记凭证；确有需要的，也可以出具纸质兵役登记凭证。

电子兵役登记凭证和纸质兵役登记凭证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章 预备役登记

第十五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

府兵役机关应当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明确的登

记对象和条件，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预备役登记工

作，主要登记军队确定需要办理预备役登记的退役军人，

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能人员。

根据军队需要，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政府兵役机关可以组织符合条件的女性公民进行预备役

登记。

第十六条 公民预备役登记通常由其户籍所在地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负责；

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可以由其经常居住

地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

办理。

预备役登记的主要内容为姓名、公民身份号码、工作

单位、专业技术技能、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对退役军人

还需要登记其原服役单位、军衔等级、岗位职务、专业名

称、安置地等信息。

第十七条 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应当在

军人退出现役离队前，审核确定需要进行预备役登记的

退役军人，并在军人退出现役审批表和军事人力资源信

息系统中注明，同时开具兵役登记介绍信交给退役军人

本人。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

应当根据退役军人提供的兵役登记介绍信或者按照上级

下达的人员名单，为退役军人办理预备役登记。

退役军人的预备役登记应当在退役前往安置地报到

时同步办理，退出现役的士兵自退出现役之日起 40 日内

完成，退出现役的军官自确定安置地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

因特殊原因本人难以自行登记的，可以允许其委托他人

代为登记。

第十八条 团级以上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应当

根据预备役人员编组和选拔补充以及战时兵员动员需

要，提出对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能人员进行预备役登记

的需求或者具体人员名单信息，按照预备役登记工作统

一部署逐级上报或者提供有关兵役机关。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

应当按照上级下达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能人员预备

役登记任务，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国防动员潜力实际，择优

遴选符合条件的登记对象办理登记；对团级以上预备役

部队政治工作部门提出的需要新增预备役登记的人员，

可以组织补充登记。

第十九条 对于完成预备役登记的公民，县、自治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在兵役登

记凭证上注明相关信息。

第四章 核验查验

第二十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

府兵役机关应当每年组织对经过初次兵役登记和预备役

登记的公民进行信息核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等应

当按照职责分工，为兵役机关组织信息核验提供协助。

第二十一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政府兵役机关应当结合征兵宣传和公民入学升学、毕业

离校等时机，开展初次兵役登记信息核验工作，主要督促

24 周岁以下经过初次兵役登记的公民，在户籍地、学历、

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时，通过兵役登记网络平台进行登

记信息变更。

第二十二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政府兵役机关应当结合预备役人员编组和选拔补充、民

兵整组等时机开展预备役登记信息核验工作，主要督促

近 5 年经过预备役登记的公民，在工作单位、专业技术技

能、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时，通过兵役登记网络平台进行

登记信息变更。

第二十三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对安置到本行政区域内的退役军人进

行兵役登记信息变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 务 部 门 应 当 督 促 退 役 军 人 及 时 办 理 兵 役 登 记 信 息

变更。

预备役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

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对退出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及时进行

兵役登记信息变更。

第二十四条 应服兵役的公民因身体等原因出现免

服兵役情形的，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

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

联合会核实有关伤残鉴定和残疾评定等情况，将其兵役

登记结论变更为免服兵役；其个人或者亲属提出免服兵

役申请的，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

府兵役机关应当组织核查，对情况属实且符合条件的，将

其兵役登记结论变更为免服兵役。

应服兵役的公民被依照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登记地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向

公安机关核实后，将其兵役登记结论变更为不得服兵役。

经过预备役登记的公民出现免服兵役、不得服兵役

情形的，预备役登记地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

民政府兵役机关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有关规定将其

兵役登记结论变更为免服兵役、不得服兵役。

第二十五条 经过预备役登记的公民户籍所在地或

者经常居住地发生变化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根据需要为其办理预备役登记

地转出、转入手续。

预备役人员经军队确定需要变更预备役登记地的，

由其所在团级以上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函告相关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办理

预备役登记地转出、转入手续。

第二十六条 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达到服预备役最

高年龄或者失踪、死亡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进行注销登记，并在一定期限

内保存其兵役登记信息。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应当

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指导相关单位在新生入学、毕业

离校、办理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等时机，查验公民兵役

登记凭证，对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兵役登记的公民，应当

督促其及时完成登记。

第二十八条 对未按照本规定要求进行兵役登记工

作的相关单位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征兵工作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理，视情况纳入单位或者个人信用记录，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具体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关于退役军人预备役登记的有

关规定，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法退出现役的

警官、警士和义务兵。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80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退伍军人预备役登

记统计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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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抓住关键，就能

做到纲举目张，以重点带动全局。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着眼于确保“十五五”开好局、

起好步，部署了“八个坚持”的重点任务，

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引、明

确了主攻方向。

坚持内需主导、坚持创新驱动、坚持

改革攻坚、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协调发展、

坚持“双碳”引领、坚持民生为大、坚持守

牢底线，这“八个坚持”，围绕建设强大国

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增强高质

量发展动力活力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作出针对性部署，既注重着力解决老问

题，也重视发力应对新挑战，体现出鲜明

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这里以“坚持内

需主导”和“坚持‘双碳’引领”为例进行深

入分析，以深化理解和把握。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

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会

议总结我们党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五

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排在首位的就是

“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会议科学分析

我国经济形势，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

出，这是对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

场”摆在明年经济工作 8项重点任务之首，

正是自觉运用经济发展规律、解决实际问

题、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

基点，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

投资，我国内需规模持续扩大、质量持续

提升、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今年 1 至 11

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4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服务零售额增速

快于商品零售额，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

康消费日益成为消费新热点，对消费的引

领和支撑作用日益显现。

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我国是

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投资和消费潜

力。今年前 11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

关商品销售额超 2.5 万亿元，惠及超 3.6 亿

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超 1120 万辆，家

电以旧换新超 12844 万台，有力印证 14 亿

多人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不可

限量。

扩大内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着

力点，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着眼惠民

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高质量推进

城市更新，定能进一步激发内需潜能、畅通

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

靠性、更好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推动经

济稳定向好注入源头活水。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

色。会议部署“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

面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彰显了我们党

带领人民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的坚定

决心和务实行动。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驶入快车道。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提前完成 2030年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产业低碳化进程加

速，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 6430 家、绿色

工业园区 491 家，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比

超 20%；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累计

成交量超 8亿吨、成交额超 540亿元……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足音铿锵，美丽中国建设

迈出重大步伐，国际人士评价“中国绿色

创新既造福本国，也惠及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

标，必须立足国情，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

现”。明年是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

双控的第一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化、低碳化，需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抓好重点行业节

能降碳改造、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等工作，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打下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激活的是绿色发展新动能，拓展

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增进的是人民

群众的生态福祉。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

险挑战并存。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切实把党中央意图和部署把握

准、领会透、落实好，更加积极有为地应对

挑战、推动发展，奋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我们定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12月 15日电）

抓住关键，完成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深圳 12月 15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15 日晚在深圳闭幕，

这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全国残特奥

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残疾人

的格外关心。

晚 8 时，运动会闭幕活动在深圳体育

中心体育馆举行。国务委员谌贻琴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

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黄坤明

出席闭幕活动。

本届残特奥会共设 46 个大项，全国 34

个代表团的 7824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代表

团规模和大众项目报名参赛运动员数量均

创新高。比赛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残疾人

体育事业发展新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共

超创 15 项世界纪录、156 项全国纪录，残疾

人运动员们超越自我、勇攀高峰的竞技表

现与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激励

并感召着每一个人。

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圆满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5日电 由中央

宣 传 部 、中 央 和 国 家 机 关 工 委 、教 育 部 、

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

的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 15 日在

北京举行。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作了“坚持稳中求

进、提质增效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

局”的专题报告。

韩 文 秀 在 报 告 中 指 出 ，今 年 以 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推

动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全

年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主 要 目 标 将 顺 利 完 成 。

过去 5 年，我们有效应对世纪疫情等超乎

寻 常 的 冲 击 挑 战 ，推 动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取

得 新 的 重 大 成 就 。 要 充 分 认 识 今 年 和

“ 十 四 五 ”时 期 来 之 不 易 的 发 展 成 就 ，进

一 步 增 强 持 续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续 写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新 篇 章 的 信 心 和 底 气 ，正 确 把 握 我 国 发

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抓住机遇、用好

优势、挖掘潜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

向好势头。

报告会由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主持。

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干部职工、

首都高校师生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约 730

人参加报告会。

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赵乐际15日在京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六次委员长
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22日至 27日在京举行

■丁薛祥 15日在重庆会见新加坡副总理颜金勇并共同主持中新双边
合作机制会议 （均据新华社）

日 前 举 行 的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上 ，

习近平总书记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

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其中，“必

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位列首位。

深刻认识潜能，有效激发潜能，将其转

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我

们必将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坚定战略自信，充分把握
我国经济优势潜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进一步用好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市

场规模巨大、人才资源丰富等优势。

不 久 前 ，空 客 在 中 国 增 设 的 第 二 条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在天津投产。空客

2025 年全球市场预测显示，未来 20 年，中

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航空运输市场，占全

球总需求的近 1/4。

这是中国经济潜能的一个注脚。

潜能，来自庞大内需市场的广阔空间：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节能降碳改造等

投资于物的需求，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改善民生等投资于人的需求均需得到更好

满足……14 亿多人整体迈向现代化的中

国，市场体量巨大，前景不可限量。

潜能，来自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中涌

动的创新活力：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全

球创新指数排名跻身前十，“三新”经济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18%……神州

大地，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新技术赋能传

统产业，是“世界工厂”也是“创新实验室”，

各行各业迸发出巨大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创

造动能。

潜能，来自稳定向好的发展大势、海纳

百川的开放格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

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中国经

济规模稳步扩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开放

水平不断提高，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

略定力与全局谋划，不断筑牢中国经济应

对风雨的强大底气。

…………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蕴藏着无限的

潜能。

前进道路上，面对国内供强需弱矛盾

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发展中、

转型中的问题，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用足

用好战略优势，就能化潜力为动力、化优

势为胜势。

把握战略主动，把经济
潜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回旋余地大，

内部可循环，能够独立自主、自立自强。

“力求在扩大消费和投资、发展科技和

产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

面 培 育 形 成 更 多 新 的 增 长 点 ”，习 近 平

总书记为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指明方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明年经济工作八

项重点任务之首，目标明确、导向鲜明。

“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

‘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

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投资止

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项目”“高质量推

进城市更新”……

（下转第四版）

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
—学习领会“五个必须”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